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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联席会议工作要点
2025年，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各级政府、管委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有关要求，以全面提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质量和效能为目标，进一步规范抽查内容、方式和流程，持续增强监管规范性、精准性、有效性和透明度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赋能高质量发展。

一、优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（一）动态管理抽查事项。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立改废释和部门权责清单变化，依据省抽查事项清单，对各领域现有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进行全面梳理，对没有法定依据的坚决清理，对法定依据发生变化的及时调整，对没有实际成效的予以取消，及时向社会公布，未经公布的事项不得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。

（二）进一步梳理抽查对象。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行业领域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对象名录库进行清理，对已经注销（撤销）主体资格、吊销证照、责令关闭、迁移至外区等无效主体及时从数据库、数据标签中清除，确保检查对象动态精准有效。
（三）进一步核实检查人员。组织各有关部门对纳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的人员重新进行核实确认，并实行动态管理，严禁不具备行政检查主体资格的人员实施检查，切实做到“五个严禁”“八个不得”，对执法检查人员的执法资质、业务专长、回避范围等进行精准标注。
（四）合理调控入企检查数量。降低全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企业比例，对于登记事项、公示信息等企业共有的检查事项不再单独开展抽查，与其他业务领域合并进行，2025年拟抽查企业数量较2024年降低10%以上。
（五）降低入企检查频次。在降总量的同时，最大限度降低入企检查频次。推行“内部综合+外部联合”模式，各部门内部实施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事项，能合并实施检查的要合并开展，不得重复检查；部门之间能联合实施检查的事项要联合开展，不得多头检查。2025年全区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比例不低于60%。
（六）加强抽查计划统筹。组织制定《临港区2025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暨跨部门综合监管抽查检查计划》并公布，明确抽查领域、抽查事项、抽查对象、抽查部门、实施层级和时间安排，按计划统筹推进全年抽查工作任务落实，避免集中扎堆检查。

（七）深化分级分类抽查。将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推广至个体工商户，根据检查对象信用风险状况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对高风险等级检查对象提高抽查比例，对低风险等级检查对象降低抽查比例，提升双随机抽查靶向性和精准性。

（八）推进“入企扫码”检查。全力配合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，依托营业执照“企业码”，入企双随机检查实行“事前备案、事中记录、事后回头看”扫码检查模式，实现检查全过程“透明化、可视化、数字化”。
（九）加强抽查效能评估。各部门要建立常态化分析评估机制，加强对抽查结果的统计分析和趋势研判，有针对性地改进监管措施，及时防范和化解行业性、区域性、系统性风险隐患，堵塞监管漏洞，提升监管水平，为精准施策、优化配置监管资源提供依据。
（十）做好抽查与执法衔接。抽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，应当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措施，按照“谁监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实施后续监管，做到抽查任务单号、检查对象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与相关行政处罚决定精准关联对应，实现监督检查与执法办案双向联动，有效形成监管闭环。
二、完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

（十一）持续拓展跨部门综合监管领域。建立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风险会商机制，聚焦投诉举报集中和边界不清、职能交叉的高风险领域，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监管部门定期开展风险会商，实现风险隐患综合研判、协同处置。2025年计划根据省、市级部门的工作部署，在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等重点领域，组织实施跨部门综合监管。
（十二）开展“一业一查”联合监管。主管部门要结合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清单，通过精简、整合等方式，参照市级探索制定“一业一查”综合检查单，实行“一次派单、联合执行”。推行“一业一册”告知制度，一类事项制定一册合规指南，一次性告知经营主体合规要求，稳定经营主体监管预期。
三、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
（十三）推进“汇总去重”抽查。完善监管对象抽查模式，推广“汇总去重”抽查办法，过滤各项检查任务的重复抽取名单，不再抽取年度内已检查的对象，最大程度压减重复检查频次。
（十四）落实抽查负面信息信用修复。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结果公示信息修复机制，抽查结果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东）向社会公示达到最短公示期限，当事人可以依法按照有关程序申请停止公示，减少负面检查结果对企业的不利影响。
（十五）强化培训指导宣传。各相关部门加强对基层执法检查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，提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履职能力。各部门要提升从事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人员稳定性，保持工作连续性。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，及时发布有关政策信息，对成效明显的做法予以总结推广，对工作不规范情况予以指导改进。


